
1  

經濟部辦理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標價清單 

 

一、 詳細評估經費支用範圍： 

1. 本案標價清單所列每平方公尺之服務費用包含：詳細評估作業之工資(含

試驗檢測費用等)、交通費(離島及偏遠地區之交通費及住宿費得由適用

機關與立約商另行議定)、保險費、勞安費、管理費及稅金等(以上佔85%)

及委外審查費(佔15%)，採固定費率，不隨物價指數調整。 

2. 本標價清單所標示之計費標準為契約一部分，並應按實際履約數量計價

請款。 

3. 標價條件依招標文件規定。 

 

二、 詳細評估之參考單價計算方式(含詳細評估工作服務費及委外審查費，以

每一標的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為基準)： 

經濟部辦理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「詳細評估」得依政府採購法相

關規定以招標方式辦理並核實列支，或依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

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辦理，至其市場每棟所需經費最高不得超過下列

計算標準： 

1. 不足 600m2 者：基本費用 150,000 元；超過 300 m2 部分，每增加 1 m2， 增加 

500元。 

2. 600 m2 以上、不足 2,000 m2 者：基本費用 300,000 元；超過 600 m2部分，

每增加 1 m2，增加 120元。 

3. 2,000 m2 以上、不足 5,000 m2 者：基本費用 468,000 元，超過 2000 m2部

分，每增加 1 m2，增加40元。 

4. 5,000 m2 以上、不足 10,000 m2 者：基本費用 588,000 元，超過 5000 m2部

分，每增加 1 m2，增加 15 元。 

5. 10,000 m2 以上、不足 20,000 m2 者：基本費用 663,000 元，超過 10,000 m2 

部分，每增加 1 m2，增加 10元。 

6. 20,000 m2 以上者：基本費用 763,000 元，超過 20,000 m2 部分，每增加 1 

m2，增加 5 元。 

 

三、 補助經費比例及基準： 

1.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、詳細評估、補強工程及拆除重建工程所需經費採地方

自籌與中央補助各為一定比率方式分攤，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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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補助辦法第八條規定，按行政院主計總處函訂「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

府財力分級表」辦理之。 

2. 補助經費比率 

初步評估、詳細評估、補強工程及拆除重建工程經費中央補助比率上限如

下： 

(1) 第一級直轄市補助比率最高百分之三十五。 

(2) 第二級直轄市補助比率最高百分之七十。 

(3) 第三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補助比率最高百分之八十五。 

(4) 第四級縣（市）級第五級縣（市）補助比率最高百分之九十。 

3.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補助依「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財力分級表」辦理，

且每棟不得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。 

4. 其中有關「補強拆除重建工程補助作業要點」之參考計價方式：(1)補強工

程：本部補助以每平方公尺不超過新臺幣四千元為原則，每處最高補助新

臺幣二千萬元。(2)拆除重建工程：本部補助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億元。 

 

四、 計算方式範例：(以某筆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15,000 m2為例) 

1. 包含詳細評估工作服務費及委外審查費之總服務費 

= 663,000+(15,000-10,000)*10 = 713,000元。 

2. 委外審查費用 = 713,000*0.15 = 106,950元。 

3. 機關支付立約商之詳細評估工作服務費 = 713,000*0.85 = 606,050元 

4. 補助費用： 

以第四級縣市申請補助為例，補助費用 = 713,000*0.90 = 641,700 元，因超

過上限，故可請領的補助費用為 600,000元。 

並由執行機關於完成成果報告審查並通過後，撥付予評估及審查單位。 

 


